
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情緒行為支持中心服務契約書【機構版】  

 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日經甲方攜回審閱契約（審閱期間

至少為五日） 

甲方簽章： 

乙方簽章： 

丙方簽章：  

立契約書人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甲方）將________（身心障礙者，

以下簡稱服務對象）委託________（以下簡稱丙方）提供日間及住宿

式照顧服務，經評估後轉介至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提供短期全日住宿式照顧服務，丙方同時保留床位，爰經甲、乙、丙

三方同意共同遵守下列事項：  

第  一  條 服務對象完成入院手續之日起三十日內，為服務對象適

應照顧環境或服務內容之觀察評估期間。  

           觀察評估期間服務對象未能適應照顧環境或服務內容

時，經乙方情緒行為支持中心專業團隊小組審查及評估

認應終止契約者，乙方得終止契約，並通知甲方限期離

院，甲方於受理通知十四日內接回服務對象。  

           入住期間以一百八十日為限，惟經乙方評估需延長九十

日者，以延長一次為限。  

           乙方應於入住期滿前十四日通知甲方，甲方於受理通知

十四日內接回服務對象。  

第  二  條 本契約期間自簽訂之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為止。  

第  三  條 甲方應繳交入院前三個月內之服務對象健康報告書，或

應乙方要求對服務對象作健康檢查並提供健康報告書，

健康檢查費用由甲方負擔。甲方應儘可能說明服務對象

身心狀況，以使服務對象獲得適當之服務。  

第  四  條 甲方同意於服務對象入院時繳納各項費用，其數額及繳

費方式如下：  

一、 各項費用及數額  

(一)膳食費用：服務對象膳食費用，採實支實付。        

          (二)交通費用：服務對象就醫交通費用，採實支實付。     

          (三)耗材費用：服務對象使用之耗材(如尿布或特殊營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品等)費用，採實支實付。  

  



二、 保證金：甲方應於服務對象入院訂立契約時，一次繳足

二個月膳食費(每月以 22日計)，做為保證金予乙方。  

    甲方繳交之保證金，乙方應以機構名義專戶儲存，並設

帳管理。服務對象離院時，若無欠繳照顧費用，則乙方

應無息退還。  

        甲方應於每月十日前將各項費用匯入乙方設置之專戶，或

以郵局帳戶自動轉帳授權繳款等方式繳交。甲方逾期未

繳納費用，經乙方通知仍以繳納者，以保證金扺繳。保

證金抵繳之扣款，乙方應造具相關帳冊，於退還時說

明。  

第  五  條 乙方提供全日住宿式照顧服務，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

及政府機關補行上班日二十四小時服務，國定假日、例

假日、連續假期或調整放假日由甲方或丙方接回。  

        乙方應依服務對象身心特性及需求，訂定個別化教養服

務計畫，提供妥適之服務，並建立服務對象資料及紀

錄。甲方、丙方應與乙方保持聯繫，並參與個別化教養

服務計畫之訂定。  

        乙方建立服務對象之檔案資料，應妥善加以保密。  

第  六  條 乙方應依服務對象之能力與需要，提供下列服務：         

一、日間活動服務。  

二、復健服務。  

三、生活自理能力增進。  

四、膳食服務。  

五、緊急送醫服務。 

六、休閒活動服務。 

七、社交活動服務。      

八、家屬諮詢服務。  

九、情緒行為支持服務。  

十、轉銜服務。  

十一、其他相關服務。  

第  七  條 甲方於服務對象每週返家及返回丙方期間，應配合乙方

所擬定之服務對象情緒行為處遇策略，以銜接執行相關

訓練與支持模式。甲方及丙方應配合乙方轉銜計畫並出

席會議，至乙方指定場所進行觀摩與學習行為處遇策



略，並逐步使服務對象返家或返回丙方機構之天數延

長。若甲方或丙方無法配合，乙方得終止契約。  

第  八  條 服務對象患有或疑似患有傳染病，應依傳染病防治法等相 

           關規定處理。患有嚴重或緊急疾病者，乙方應即協助送醫， 

           並通知甲方及丙方，醫療費用由甲方負擔。  

           服務對象依法應接受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時，由甲方或

緊急連絡人負健康管理及照護之責任。  

第  九  條 入住期間服務對象如需緊急醫療，由乙方先行陪同就醫

並通知甲方，甲方應於二小時內前往醫療院所會合。若

甲方因故無法親自照顧，乙方得聘請醫院看護代為照

顧，相關費用由甲方負擔。  

第  十  條     服務對象因生理、心理因素，經團隊評估得對服務對象進

行必要之約束時，如甲方不同意上述保護措施，亦提不

出具體可行建議事項，如確已妨害照顧服務措施將終止

契約。  

第 十一 條   為維護服務對象之權益，乙方召開會議須甲方及丙方出席

時，甲方及丙方應配合出席，甲方及丙方因故無法出席

者，需事前告知乙方。  

第 十二 條   乙方提供設施設備，除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事故等毀損

外，若毀損可歸責於服務對象時，應由甲方負連帶賠償

責任。  

第 十三 條 服務對象或甲方有下列情事之一，經乙方情緒行為支持

中心專業團隊小組審查及評估認應終止契約者，乙方得

終止契約，並通知服務對象或甲方限期離院：  

一、提供不實資料或以其他不正當方法入院。  

二、逾期未繳納費用，以保證金抵繳後，仍有不足，經

催告逾一個月仍未繳足。  

三、因罹患重大疾病、機能退化或其他相當事由，經醫

師診斷須至其他專業醫療照護機構接受照顧。  

四、違反契約約定。  

五、其他違反乙方規定情節重大。  

        前項情形乙方應通知甲方於期限內(除非急迫情形外，期

限不得少於十四日)辦理離院手續。  



第 十四 條 服務對象在機構死亡時，乙方應立即通知甲方及丙方，

並通知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辦理相驗手續。  

第 十五 條 乙方違反本契約規定者，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。  

       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，甲、乙任何一方欲終止契約時，

應於至少一個月前通知對方，並依規定辦理終止契約。  

        倘服務對象死亡或辦理離院手續，本契約自然終止。  

第 十六 條 甲乙丙三方因本契約涉訟時，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 

          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第 十七 條 本契約正本一式三份，經甲乙丙三方簽章後生效，並由 

           甲乙丙三方各收執一份。   

  

  

立契約書人  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

與服務對象之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家電話：（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公司電話：（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動電話：  

  

乙    方：臺北市立陽明教養院 

負 責 人：  

地    址：11193臺北市士林區凱旋路 61巷 4弄 9號  

電    話：（02）2861-1380  

  

丙    方： 

負 責 人： 

地    址： 

電    話：  

  

  

 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